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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著作權人除下所列公司外，另含其他未列入台塑企業之公司與爾後新成

立之公司：  

 

本著作非經著作權人同意，不得轉載、翻印或轉售。 



1.目  的 

為防治本企業從業人員發生性騷擾行為，提供所有從業人員和諧安全之工

作環境，茲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

戒辦法訂定準則」、「性騷擾防治法」等法令，訂定本辦法以利各部門遵循。 

2.適用對象 

本企業所有從業人員（包括正式人員、聘約人員、定期契約人員、工讀生、

實習生、技術生等）、派遣員工、至本企業應徵之求職者、外界業務接洽人員

及任何企業外人士，皆適用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3.性騷擾之定義 

(1) 「性騷擾防治法」所稱之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

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者： 

A.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

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B.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

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

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

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2)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若有下列任一行為，亦可謂性騷擾： 

A. 「受僱者、派遣勞工、技術生與實習生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含各級

主管、員工、客戶…等)」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

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B.主管對受僱者、派遣勞工、技術生、實習生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

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

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C.前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

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4.性騷擾之防治 

(1)禁止事項 

A.從業人員因工作關係具有管理監督權者，不得利用職權對部屬有性騷

擾之行為。 

B.從業人員無論是否於執行職務期間，均不得對部屬、同仁、至本企業

應徵之求職者、外界業務接洽人員及任何企業外人士有性騷擾之行為。 

C.從業人員有前二款性騷擾之行為，經正式申訴後公司將進行調查及懲

處。另從業人員亦不得捏造性騷擾之情事、誣陷他人，或借題發揮、

挾怨報復擾亂公司運作，若經查證屬實將提報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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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訓練 

為防治企業內發生性騷擾事件，於新進人員報到後舉辦之職前訓練，應排

入性騷擾防治課程。 

 (3)倘若前揭人員於非公司所能支配、管理之工作場所工作者，公司應為工作

環境性騷擾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如本辦法所附之「性騷擾

防範及處理原則」)，並事前詳為告知。 

5.申訴及申復 

(1)從業人員對他人所發表具有性騷擾之言語或行為，感受到不悅、反感或侵

犯時，均有權予以制止、警告或申訴。欲提出申訴者，可以口頭告知各公

司受理單位，由受理單位專人填寫性騷擾申訴書(表號：P0003701)後經向

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後親簽或蓋章；亦可填寫書面「性騷擾申訴書」，將

相關事實及資料填妥後，寄至公司人事部門。若由他人代理提出申訴，應

檢附當事人之委任書（載明代理人之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若申訴文

件缺漏未補正者，應給予 14日補正期間。 

(2)公司人事部門為性騷擾申訴案件之受理單位(各公司申訴專線、傳真、電

子信箱如附件二)，負責受理案件「性騷擾申訴調查暨處理委員會」之組

成以及核定懲處執行之工作。 

(3)「性騷擾申訴調查暨處理委員會」若遇有以下情形者，經呈公司總經理室

經營主管副總經理核定，得不予受理，並於申訴案件送達日起 20 日內以

書面通知申訴人： 

A.以口頭、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申訴，經通知逾 14日後未

以書面補正者。 

B.同一事由經申訴決議確定逾期提出申復。 

C.同一事件已調查完畢，並將調查結果函覆當事人者。 

(4)加害人如非本企業從業人員，則人事部門應協助於 7日內將申訴書及相關

資料依下列原則協助移送： 

A.知悉加害人所屬事業單位者：移送該事業單位所在地縣市政府社會處

(局)。 

B.加害人不明：移送性騷擾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 

(5)「性騷擾申訴調查暨處理委員會」組成至少三名為原則(由僱主及受僱者

代表共同組成)，由人事部門主管擔任召集人，性騷擾申訴調查暨處理委

員會設置主任委員一名，並為會議主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得另

指定其他委員代理，女性委員代表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並視需要聘請專家

學者擔任委員。成員名單須呈公司總經理室 經營主管副總經理核定。若

處理、調查與決議人員有以下情形者，應予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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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性騷擾事件申訴之處理、調查與決議人員在調查過程中，有下列情形

之一，應自行 迴避︰ 

a.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b.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

務人關係者。 

c.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證人、鑑定人者。 

B.性騷擾事件申訴之處理、調查與決議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當事人應

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調查單位提出申請迴避︰ 

a.有 A款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b.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調查有偏頗之虞者。 

C.處理、調查與決議人員有第 A 款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

申請迴避者，應由該調查單位命其迴避；被申請迴避之處理、調查與

決議人員應立即停止調查工作。 

D.派遣勞工如遭受公司員工性騷擾，公司將受理申訴並與派遣事業單位

共同調查，將結果通知派遣事業單位及當事人。 

E. 應有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應

有半數以上之出席委員之同意始得做成決議。 

(6)「性騷擾申訴調查暨處理委員會」應於申訴案件提出起七日內開始調查，

並應於二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調查報告應作成附理由之決議，並得做成懲處或其

他處理之建議，報告經公司總經理核定後，以性騷擾案件調查報告(表號：

P0003702)通知申訴人、加害人及公司。若對申訴案件之決議有異議者，

得於期限屆滿或調查通知到達次日起 20 日內附具書面理由向

再提出申復，但申復之事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自知悉

時起算。若性騷擾案件適用於性騷擾防治法時得於 30 日內向縣市政府社

會(處)局提出再申訴，惟主管對部屬或求職者於非執行職務期間之性騷擾

事件，仍應於 20日內向 提出申復(適用性別

工作平等法)。 

 (7)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對「性騷擾申訴調查暨處理委員會」之決議

提出申復： 

A.申訴決議與載明之理由顯有矛盾者。 

B.性騷擾申訴調查暨處理委員會之組織不合法者。 

D.參與決議之委員關於該申訴案件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經有罪判

決確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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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證人、鑑定人就為決議基礎之證據、鑑定為虛偽陳述者。 

F.為決定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 

G.為決定基礎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依其後之確定

裁判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 

H.發現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 

I.原決議就足以影響決議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者。 

(8)性騷擾案件申訴調查、審議過程，應依以下原則辦理： 

A.性騷擾事件的調查應以不公開、保密方式進行，

並保護當事人之隱私與人格法益，在性騷擾事件

申訴、調查、處理程序中，對於當事人、關係人、作證人或其他參與

人員，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遇。 

B.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原則，給予當事人充分陳

述意見及答辯機會，並向申訴人表達關懷之意及說明處理流程，保證

調查及處理絕對保密。 

C.調查時應查明個案事件發生之背景、當事人之關係、環境、加害人言

詞、行為及受害者認知，並從事件的「人」、「事」、「時」、「地」、「物」

建構基本事實，深入訪談事件的細節，尋求足以佐證的所有證據(包括

直接、間接、情況證據等)，如有必要，得實際勘驗現場、實際模擬，

以判斷當事人陳訴的合理性。 

D.調查訪談應選擇適當之隱密地點，並得視需要，在徵求當事人同意後，

進行錄影或錄音，訪談過程如當事人陳述明確，已無詢問之必要者，

應避免重複詢問，在調查過程中，應注意當事人之身心狀況。 

E.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相關

學識經驗者或法務室提供協助，惟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或證人有權力

不對等之情形時，應避免其對質。 

(9)公司人事部門應有專人負責，集中保管性騷擾申訴案件之處理書面資料，

並密封存檔。 

(10)公司不會因所屬人員提出本辦法所訂之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予以解

僱、調職或其他不利處分。 

6.其他 

(1)為防範性騷擾發生，或從業人員不幸遭遇性騷擾時，可參考「性騷擾防範

及處理原則」，如附件一)，確保自身權益，亦可至企業員工學習網閱讀相

關網路課程。 

(2)申訴人若有輔導或醫療之必要時，得引介專業輔導或醫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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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業人員於執行公務中，若遭受企業外人士進行性騷擾時，由公司予以必

要之協助處理。 

(4)各部門除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外，並需遵循「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防

治準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訂定準則」等法令規定。 

7.懲處規定 

性騷擾申訴案件經調查提報核定後，人事部門應即依核定之懲處內容辦理懲

處，並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再度性騷擾或報復之情事發生；如該事

實涉及刑責，公司得同時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8.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呈總管理處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性騷擾申訴書 
※此為保密性資料 

申訴人基本資料 一
式
一
份
：
申
訴
人
↓
公
司
總
經
理
室(

人
事
部
門
）
。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號碼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部 門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申 訴 內 容 

事實經過簡述（須包括申訴對象、時間、地點、性騷擾行為）： 

人 證 是                                  否 

物 證 是                                  否 

申 復 人 簽 名             年  月  日 

表號：P0003701  規格：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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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案件調查報告 
※此為保密性資料 

申訴(復)人 一
式
三
份
：
經
辦
人
↓
召
集
人
↓
申
訴(

復)

人
、
被
申
訴
人
、
公
司
總
經
理
室(

人
事
部
門)

存
查 

姓名  職稱  部門  

被申訴人 

姓名  職稱  部門  

申 訴(復) 內 容 

案件類型：申訴  申復，申訴(復)內容簡述： 

調 查 結 果 

經調查後，處理結果為不受理。 調查結果為不成立。 調查結果為成立。 

調查處理結果如下： 

 

 

 

 

 

 

 

 

 

 

 

 

 

召集人：                                   經辦人： 

表號：P0003702  規格：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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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申復書 
※此為保密性資料 

申訴人基本資料 一
式
一
份
：
申
訴
人
↓
公
司
總
經
理
室(

人
事
部
門)

。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號碼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部 門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申 復 內 容 

本案前於  年  月  日申訴，經調查後，於  年  月  日回覆調查處理

結果如下： 

處理結果為不受理。  調查結果為不成立。  調查結果為成立。 

請簡述申復理由： 

人 證 是                                  否 

物 證 是                                  否 

申復人簽名             年  月  日 

表號：P0003703  規格：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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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範及處理原則 

一、性騷擾防範 

性騷擾之認定標準應以當事人之主觀感受為主，每個人對自己的身體以及

性行為有絕對的自主權，個人有權力決定自己的身體界線，這是對個人尊嚴與

身體自主最基本的尊重，因此即使只是輕微的動作或是令人不悅的玩笑，只要

是個人不歡迎且違反意願的都是性騷擾，但實務上認定性騷擾需相當審慎，是

否成案，仍需依當事人主觀認知及客觀合理標準等綜合考量而個別認定。 

防範性騷擾事件的傳統作法，總是消極的要求不要穿著暴露、不要深夜外

出、避免到陰暗偏僻的角落等，但性騷擾多半是在公共場所遭遇，顯然這些性

騷擾的發生並非當事人不夠小心，而是加害人對他人身體的不尊重，此外，加

害人不一定都是陌生人，亦有可能是熟識的人所為，所以不要再因為加害人的

性別、身分、地位、職業而懷疑自己的不悅感受，旁人更不應該指責受害者的

衣著、回家時間、品性，因為這些和加害人的騷擾行為毫無關係，重點是加害

人的行為已經侵犯個人尊嚴與身體自主權。 

如果發現自己的行為言語已經引起對方不舒服時，請立即停止，如果不確

定自己是否已經騷擾到他人了，可以問清楚當時的情況，並了解對方的感受。

接著可以問自己以下三個問題： 

1.當配偶在場時，會做同樣的行為嗎？  

2.願意自己的孩子、配偶或重要的人也被同樣對待嗎？  

3.他人也可以對自己這樣做嗎？  

如果以上的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就已經構成性騷擾了。請必須慎重

而誠懇的面對這件事。避免性騷擾可以很簡單，就從自己開始，就從尊重別人

開始。 

二、性騷擾處理原則 

(一)當事人 

處理性騷擾，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面臨性騷擾的時候，請不要質

疑、忽視或壓抑自己的感覺，如果可以立即採取制止行動，當然是最好的，但

是就算當下沒有辦法，也不要過度苛責自己，更不要懷疑。因為遇到性騷擾絕

不是自己有問題，而是加害人的錯，所以不用對受到騷擾感到羞愧，或懷疑自

己是否反應過度了。可以的話，用堅定的語氣拒絕這樣的行為，正面的表達自

己的感受，直接說出自己的不悅。勇敢說出來，才有機會得到旁人支持，或讓

加害人停止騷擾行為，隱忍並不能解決問題，甚而會姑息養奸，使得情況變本

加厲。而且，明確說「不」或表達自己對這種言行感到不舒服，不僅是一種口

頭警示的作用，希望加害人立即停止騷擾行為；更重要的是，日後如果打算提

出申訴或去控告時，讓加害人或旁人聽到這種口頭警告，可以成為個人已經明

確表達拒絕加害人性騷擾言行的重要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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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性騷擾是來自陌生人，要相信自己的感覺（若是真的感到不舒服，這

就可能構成性騷擾），接著要立即行動(如果害怕加害人會報復，可以在行動前

確定自己的安全，以保護自己的安全為第一優先，不必逞強)，包括大聲制止或

採取其他表示憤怒的行動或尋求環境中其他資源的協助。例如：當在公車或者

是捷運上時，可以向在場所有人說出性騷擾的行為，阻止加害人繼續變本加厲，

或者也可以尋求捷運警察的協助。像這類的公共場所性騷擾，可以撥打政府「113

保護專線」進行詢問；如果是有關申訴流程的問題，則可以撥打「內政部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申訴專線：02-8912-7378 即時反應，或「貓頭鷹監

督專線」：0800434434、02-2341-3434 尋求協助。 

如果是來自熟識者的性騷擾，狀況通常會比較複雜，因為經常受到情感的

考量所困擾，很難當下馬上就有反應，同時可能會懷疑自己是否誤會了，也害

怕一旦指認加害人的性騷擾行為，同事、朋友、親屬之間不見得會支持，反而

質疑是否小題大作。另外，如果是發生在工作職場中，處於上司下屬間具有權

力關係間的環境時，因牽涉到個人工作權益時，更會因為擔憂遭受到報復而遲

疑，無法馬上做出反應，但如果一味隱忍不明確表達自己拒絕性騷擾的態度，

加害人往往會食髓知味，變本加厲，拖的越久，就越處於受支配的不利狀態，

所以仍然應該要明確說「不」。此外，孤立狀況只會對自己不利，可以將自己的

情形告訴別人，不僅可以避免自己孤立的被性騷擾，同時也可以和有相同經驗

或願意幫忙的朋友、同事，一起想辦法及行動以阻止性騷擾的繼續發生。 

綜合上述，遭遇性騷擾時，建議作法彙整如下： 

1.明白對加害人表示抗議，大聲說「不」！要求其立即停止騷擾行為，拒

絕的態度要嚴肅明確，前後一致，不必擔心加害人的感覺，應該更加關心

自己或其他人的安全與尊嚴。 

2.相信自己的直覺，不要忽視或懷疑自己，理直氣壯的表達自己的憤怒，

向在場的人大聲說出自己的遭遇，阻止加害人繼續其騷擾行為，如未來欲

提出申訴時，才有人證可以證明騷擾行為確實發生。 

3.避免與性騷擾加害人的再次接觸，在公事及私事間劃清界線，不要與可

能的加害人(如客戶)共飲，減少應酬或見面的可能性。 

4.將自己的遭遇告訴他人，不僅可以避免自己被孤立、獲得情緒上支持，

還可和有相同經驗或願意幫忙的朋友一起想辦法，阻止性騷擾的繼續發

生，並可聯合其他受到相同騷擾的被害人一起勇敢採取行動。 

5.沉著冷靜，並出其不意的掙脫。使用防身技巧，保護自己，掙脫後並可

用各種方式引起旁人注意，利用群眾嚇退、制止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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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擊者及知悉者 

當事人進入申訴程序與調查過程中，講求證據，需要事證、物證與人證，

然而，性騷擾事件發生後，蒐證不易，造成加害人「逍遙法外」的情況。這時，

如果有性騷擾事件第三者願意作證，可能就成為幫助當事人勝訴的重要關鍵。 

目擊性騷擾的人通常的反應多半是不知所措或呆在一旁，如此將使加害人

得逞而喪失反抗的先機，重要的是，當目擊性騷擾事件時，千萬不要置身度外，

因為自己或朋友可能就是下一個受害者。若每個人都關注性騷擾，就能有效的

制止性騷擾的發生。 

性騷擾的情形有很多種，若為經常性的騷擾，則目擊者可與受害者加上辦

公室的其他同事，大家共同討論，商討對策，必要時可聯合起來採取行動。若

為偶發性的性騷擾，例如看到女生神情驚慌不自在時，應主動上前詢問，一方

面可以阻止情況惡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受害者知道自己可以大聲呼叫求救。

其次，當已經聽到有人尖叫了，請立刻想辦法引起眾人的注意。通常這種偶發

性性騷擾的加害人是很膽小的，只要有人注意，加害人就會溜走。如果可以的

話，也可以抓住那個加害人。 

如果朋友、同事說自己被性騷擾了，請相信他(她)，請聽他(她)的感覺，

了解事情的狀況，讓他(她)知道有人關心，應該讓他(她)了解，那不是他(她)

的錯，不必自責，給予支持、關心，不要責問「為什麼穿那樣的衣服」或「為

什麼這麼晚了還在那裡」。如果想採取行動，應尊重當事人的感覺和需要，不要

未經當事人同意就貿然行事，以免造成另一次傷害，如果他(她)願意，可以陪

他(她)到求助機構或加以告發，並且在此過程中給予陪伴、支持，讓他(她)可

以自己面對並解決這件事。 

(三)收集證據 

如果決定要申訴，在調查過程中，被害人提出申訴時需負舉證的責任，證

人常因許多原因不能也不願作證，所以只有收集證據是很重要的，它們將有助

於在關鍵時刻保障個人權益，以伸張正義。 

性騷擾事件由於發生的地點多具有隱蔽性，加上事件的發生時間短暫、當

事人對性騷擾事件往往各說各話，例如：加害人多強調雙方情願，或動作非出

於惡意卻遭到誤解等，總之有可能淡化為男女相處的動作界線問題，先不要灰

心，相信自己絕對有正當性讓加害人明白必須尊重他人的感受，若要申訴，也

要體認到蒐證具有相當的困難性，要保護自己就必須蒐集更多的證據。根據不

同的性騷擾手段，說明蒐證的方法： 

1.黃色笑話：可以用錄音留下證據，也可請在場的同事或朋友作證人。 

2.黃色書刊：將刊物扣下作為證據，或拍下當時情境，作為證據，如有同事

朋友在場，可請其做證人。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辦法 

B-3 年  月  日  第  次修訂



3.不當的觸摸：當場將「鹹豬手」抓住！立即對質、請其他人評理，並當場

唸出在場者的名字並重述剛才發生了什麼事，這些在場的目

擊者日後都可能成為證人。 

4.身體受傷：立即到公立醫院驗傷並取得驗傷單。 

如果遇到以工作職位的升遷、考績、存續或是薪資之調整作為對價之性要

求，或因拒絕性要求而待遇被減低、職位被調降的情況，都應該紀錄過去自己

的薪資所得、職務內容以及工作表現，並且明白要求主管說明自己被解僱、減

薪或調職之原因，最好是有錄音，或收集 E-MAIL 等書面證據。除了鉅細靡遺地

記錄受騷擾過程的人、事、時、地、物之外，必須透過「事後錄音」的方式來

蒐集證據。準備輕便的錄音設備（例：錄音筆、有錄音功能的 MP3 或手機等），

將錄音設備放置在身上不明顯之處，再回去找加害人錄音。透過詢問性騷擾事

發當天的問題，將加害人的回應內容錄下來，以錄音作為蒐證方式時，應同時

注意刑法第 315 條之 1「妨害秘密罪」之規定，建議以自己作為對話的一方時再

錄音，或由同事、友人與其對話時錄音。 

不論遭受何種方式進行的性騷擾，當事人都應該以日記或以記事本詳實記

錄每次性騷擾行為、事件發生經過以及情緒紀錄，如果是手機簡訊、網路信件

或 APP 對話記錄，這些都可以當成申訴時的證據。此外，美國平等僱用機會均

等委員會建議遭性騷擾的當事人寫信給加害人，其內容包括：1.事件發生的過

程(人、事、時、地、物)、2.受害者對於這件事的感覺及想法、3.受害者的希

望，例如行為人停止騷擾行為，或道歉等(例如：行為人某年某月某日的幾點幾

分，在什麼地方對被害人做出什麼舉動，此類行為不受歡迎，並讓被害人感受

不愉快，請自重並立即停止騷擾行為，否則將就掌握之證據公佈事件，或提出

申訴)，通常這類信件寄出後，都會發生嚇阻作用。 

 

參考來源：勞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台灣婦女網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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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司性騷擾申訴管道 

母公司 旗下公司 申訴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台塑 

台塑 

02-27122211*6035 02-27175287 complaints.hr@fpc.com.tw 

台朔重工 

台塑大金 

台塑旭 

台塑勝高 

華亞汽電 

南亞 

南亞 02-27122211*5631 02-27178533 nanya@npc.com.tw 

必成 02-27122211*5883 02-27189468 pfg-personnel@npc.com.tw 

南電 03-3223751*1008 03-3218470 lion@nanyapcb.com.tw 

文菱 02-29019171*202 02-29013045 judy-lee@fpc.com.tw 

台朔環保 02-27178263 02-27125786 cnlin@fpg.com.tw 

南中石化 02-27122211*8526 02-25475259 kellyhung@npc.com.tw 

南亞科 03-3281688*1132 03-3286288 audit@ntc.com.tw 

華亞科 
03-3272988*3119、
*8010 

03-3282383 
lindaling@inotera.com、 

samwu@inotera.com 

補丁 03-5160296 03-5160295 hr@piecemakers.com.tw 

台化 

台化 

02-27122211 *5412 02-21733229 complaints.hrd@fcfc.com.tw 

台化地毯 

台醋 

台化出光 

達興 

台塑橡膠 

台塑河靜 02-27122211*7187 02-25463810 hsujack@fpg.com.tw 

塑化 

塑化 

02-27122211*6272 02-27123590 fpccpre@fpcc.com.tw 麥寮汽電 

港口公司 

台塑貨運 

02-27122211*8280 02-25467626 wangct@fpg.com.tw 
塑化貨運 

六輕汽車 

台宇汽車 

台亞 02-27122211*7397 02-27178383 tyservice@formosaoil.com.tw 

台塑海運 02-27122211*6184 02-27193258 chris_fang@fp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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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司性騷擾申訴管道 
母公司 旗下公司 申訴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塑化 

台塑海運 

(船員) 
02-25475775 02-25450911 complaint-communication-fpmc@fpg.com.tw 

南亞光電 02-26806311*5566 02-26689494 vickylee@nypi.com.tw 

總管 

理處 

總管理處 02-27122211*5182 02-27178412 chiachia@fpg.com.tw 

育志開發 03-3296354*242 03-3597311 vicent-c@npc.com.tw 

華亞園區 03-3970000*130 03-3275052 rnx02@fpg.com.tw 

亞太投資 
02-25456268*20 02-25455997 paul_lin@fpg.com.tw 

亞朔開發 

台塑生醫 02-27122211*7805 02-27178381 beyond@fpg.com.tw 

虹京資源 07-6235998*7014 07-6236586 chiang5128@yahoo.com.tw 

長庚生科 02-27122211*7683 02-27160513 brianchu@fpg.com.tw 

台塑網 

02-27122211*7043 02-27188746 FTC_HR@fpg.com.tw 台塑網旅 

泓誠資訊 

亞台開發 02-27122211*5148-9 02-25455997 CUTE.PEICHI@GMAIL.COM 

台塑建設 02-27122211*6926 02-27199557 skywalkinlife@fpg.com.tw 

其他公司 02-27122211*5182 02-27178412 chiachia@fpg.com.tw 
 

 

 

 

 

 

 

 

 

 

 

 

 

 

 

 

 


